
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 

“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

监管工作函”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

作为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上海证券交易

所《关于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

公函〔2023〕0616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工作函》）中相关问题向公司了解了相关情况

并审阅了相关资料，现就《工作函》中第 1题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问题1.关于资金占用。年报显示，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

资金占用情形。具体地，关联自然人所控制的山东科耐德机械有限公司2022年11

月14日从公司拆出款项1000万元，11月22日归还，以上资金周转构成关联方非经

营性资金占用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与山东科耐德业务往来的背景、报告期

内交易内容及金额，相关资金占用发生的原因、具体占用方式、利息计算方式等；

（2）全面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况，如是，请披露相关

占用发生的背景、占用方、具体占用方式、金额，并披露截至目前采取的具体整

改措施及进展。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，

相关交易作价具有公允性，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，不

存在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未发现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

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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